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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 

教通字〔2017〕42 号 

 
 

      

各二级学院：  

    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教学基本建设，保证实验室建设能够充

分展示学科优势和学校特色。现请各二级学院认真做好 2018 年

的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，确保我校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科学

可持续发展。现将建设项目申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立项原则  

   （一）目标明确，突出重点。本科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

应与中央地方共建项目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

工作紧密结合，有明确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建设计划，建设思路

清晰，在建设目标的设定上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主，保证教学大纲

要求的实验开足、开好，特别是要把提高综合性、设计性实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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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出比率作为重点，同时考虑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  

（二）虚拟仿真，跨学科共享。对学校办学资金不足的现状

及所面临的困难要有足够的理解和认识。同时，根据学校的实际，

区别不同专业、不同学科的特色和优势；鼓励虚拟仿真实验平台

建设。坚持资源整合与共享，鼓励开发开放性实验项目，鼓励跨

学科、跨部门之间实验室建设项目共同申报。  

二、注意事项  

（一）实事求是，严格依据实验大纲所规定实验项目制定仪

器设备购置方案，既保证实验教学的正常开展，又考虑学校财力、

用房等现状，杜绝虚报，避免浪费。 

（二）涉及到交叉学科的实验室建设问题，相关学院要在设

备选型、台套数配置上进行协商，避免重复建设；实验人时数较

少而本校已经有相近实验室的，原则上采取资源共享的方式解决

学生实习实验问题。 

（三）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以保证各专业实验项目的开出率

为前提，各二级学院应组织相关教研室主任、任课教师及相关人

员，围绕需开出的实验项目进行充分调研与论证，确保申报实验

室项目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。 

三、具体要求及时间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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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二级学院应按照本通知的要求，认真填写《西安航空学院

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表》《西安航空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预

算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1、2），并于 2017 年 9 月 3日前纸质报教务

处实践教学科，电子版发至 42428038@qq.com。本通知涉及附件

表格不随文印发，请登录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网站实践教学栏目

下载。 

联系人：曹国震，电话：84253783。   

 

    附件 1：西安航空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表 

附件 2：西安航空学院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预算汇总表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6 月 8 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。 

西安航空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8 日印发 
  


